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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○
○
四
年
﹁
兩
岸
三
地
﹂
保
險
業
交
流
與
合
作
會
議
將
在
台
北
舉
行
，
日
期
為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三
十
一
日

止
；
大
陸
代
表
團
方
面
計
有
中
國
保
險
協
會
王
會
長
憲
章
、
中
國
再
保
險
集
團
公
司
戴
總
經
理
鳳
舉
、
保
險
監
督
管
理

委
員
會
梁
濤
辦
公
室
主
任
等
率
保
險
、
經
代
、
公
證
從
業
人
員
與
相
關
機
構
人
士
四
十
四
人
，
香
港
約
十
二
人
，
估
計

台
灣
參
加
人
數
將
達
二
○
○
人
，
計
有
本
國
保
險
業
從
業
人
員
、
保
險
業
公
會
、
相
關
財
團
法
人
機
構
代
表
暨
大
專
院

校
保
險
研
究
所
師
生
等
參
加
。

本
次
會
議
例
由
保
險
學
會
為
主
辦
，
包
括
各
產
險
、
壽
險
、
再
保
險
公
司
，
保
險
經
紀
人
、
保
險
代
理
人
公
司
，

保
險
業
同
業
公
︵
協
︶
會
與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及
各
大
學
保
研
所
等
機
構
均
受
邀
為
協
辦
單
位
，
參
與
之
單
位
與
人

員
規
模
均
較
以
往
為
大
。
可
謂
集
一
時
之
盛
。

籌
備
工
作
會
議
於
八
月
十
七
日
由
保
險
學
會
王
理
事
長
事
展
主
持
，
出
席
者
計
有
：
王
榮
譽
理
事
長
傳
通
、
壽
險

公
會
林
理
事
長
文
英
、
中
央
再
保
險
公
司
楊
董
事
長
誠
對
、
富
邦
產
險
公
司
石
董
事
長
燦
明
、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
展
中
心
曾
總
經
理
武
仁
、
中
央
再
保
險
公
司
邱
總
經
理
展
發
、
怡
安
班
陶
氏
保
險
經
紀
人
公
司
魏
總
裁
一
強
等
，
同
時

邀
請
保
險
經
紀
人
公
會
鄭
理
事
長
榮
輝
、
核
保
學
會
黃
秘
書
長
益
堂
等
與
會
；
另
學
界
人
士
方
明
川
教
授
、
宋
明
哲
教

授
、
林
勳
發
教
授
、
郝
充
仁
教
授
等
人
受
邀
出
席
會
議
，
廣
納
意
見
。

會
中
除
決
議
籌
備
工
作
人
員
區
分
秘
書
、
事
務
、
議
程
、
接
待
、
財
務
、
新
聞
等
六
個
編
組
，
會
議
之
議
程
採
專

題
演
講
、
議
題
討
論
、
論
文
發
表
、
宴
會
交
誼
等
方
式
實
施
外
，
並
通
過
與
兩
岸
協
商
同
意
之
八
項
討
論
議
題
：
1  .  
保

險
監
管
自
由
化
、
2  .  
如
何
藉
由
兩
岸
三
地
在
保
險
業
務
交
流
增
強
保
險
業
承
保
能
力
、
3  .  
保
險
中
介
制
度
的
現
況
與
展

望
、
4  .  
有
關
強
制
汽
車
保
險
制
度
的
探
討
展
望
及
問
題
、
5  .  
財
產
保
險
業
經
營
健
康
保
險
的
探
索
、
6  .  
當
前
投
資
環
境

對
人
壽
保
險
經
營
的
衝
擊
及
對
策
、
7  .  
投
資
型
商
品
現
狀
及
發
展
趨
勢
、
8  .  
保
險
中
介
制
度
的
現
狀
與
展
望
等
，
將
敦

請
專
家
、
學
者
及
業
者
擔
任
主
講
與
主
持
人
。
預
期
藉
由
本
次
會
議
使
﹁
兩
岸
三
地
﹂
在
保
險
業
形
成
落
實
之
合
作
互

補
，
促
進
彼
此
保
險
學
術
交
流
與
業
務
互
動
發
展
，
進
而
蔚
為
大
中
國
區
域
性
保
險
市
場
，
能
與
北
美
洲
、
歐
盟
鼎
足

而
立
，
爭
取
全
球
性
之
領
導
地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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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積
極
推
動
﹁
區
域
金
融
服
務
中
心
﹂
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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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
錫
�
院
長
於
九
十
三
年
五
月
二
十
一
日
與
六
大
工
商
團
體
茶
敘
時
作
結
論
指
示
經
建
會
胡
主
任
委
員
勝
正
負
責

規
劃
台
灣
成
為
﹁
區
域
籌
資
中
心
﹂，
經
建
會
根
據
指
示
訂
定
﹁
區
域
金
融
服
務
中
心
推
動
小
組
﹂
運
作
要
點
並
奉
核

定
，
於
是
推
動
我
國
成
為
區
域
金
融
服
務
中
心
工
作
正
式
展
開
。

﹁
區
域
金
融
服
務
中
心
推
動
小
組
﹂
由
經
建
會
胡
主
任
委
員
勝
正
與
金
管
會
龔
主
任
委
員
照
勝
擔
任
共
同
召
集

人
，
相
關
部
會
納
入
擔
任
委
員
計
有
：
中
央
銀
行
、
財
政
部
、
經
濟
部
、
行
政
院
陸
委
會
，
業
界
各
公
會
代
表
計
有
：

銀
行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汪
理
事
長
國
華
、
信
託
業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王
理
事
長
榮
周
、
票
券
金
融
商
業
同
業
公

會
林
理
事
長
華
德
、
證
券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簡
理
事
長
鴻
文
、
證
券
投
資
信
託
暨
顧
問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林
理
事
長
弘
立
、

期
貨
業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王
理
事
長
中
愷
、
產
物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王
理
事
長
事
展
、
人
壽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林
理

事
長
文
英
、
工
商
協
進
會
黃
理
事
長
茂
雄
、
工
業
總
會
侯
理
事
長
貞
雄
、
商
業
總
會
王
理
事
長
令
麟
等
十
一
人
，
學
者

專
家
計
有
：
台
灣
大
學
財
務
金
融
系
暨
研
究
所
李
教
授
存
修
、
台
北
大
學
財
經
法
律
系
陳
兼
任
教
授
春
山
、
荷
蘭
銀
行

台
灣
區
經
總
經
理
天
瑞
、
政
治
大
學
企
管
系
楊
兼
任
副
教
授
子
江
、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周
董
事
長
國
瑞
等

五
人
。推

動
小
組
置
執
行
秘
書
兩
人
，
由
經
建
會
葉
副
主
任
委
員
明
峰
以
及
金
管
會
張
副
主
任
委
員
秀
蓮
擔
任
，
負
責
幕

僚
業
務
；
小
組
依
業
務
別
下
設
﹁
銀
行
﹂、
﹁
保
險
﹂、
﹁
資
本
市
場
﹂
及
﹁
貨
幣
市
場
﹂
四
個
工
作
小
組
，
依
序
由
金

管
會
之
銀
行
局
、
保
險
局
、
證
期
局
暨
中
央
銀
行
之
業
務
局
等
局
長
擔
任
主
持
人
。
各
工
作
小
組
依
業
務
需
要
，
召
開

會
議
徵
詢
相
關
業
者
建
言
，
經
討
論
研
究
後
，
研
提
議
題
與
因
應
措
施
，
送
﹁
區
域
金
融
服
務
中
心
推
動
小
組
﹂
委
員

會
議
決
議
，
再
送
﹁
全
國
服
務
業
發
展
會
議
﹂
討
論
核
修
，
最
後
報
行
政
院
核
定
後
實
施
。

七
月
二
十
日
﹁
區
域
金
融
服
務
中
心
推
動
小
組
﹂
召
開
第
一
次
委
員
會
議
，
並
依
﹁
財
務
從
嚴
、
業
務
從
寬
﹂
以
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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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強
化
法
規
與
國
際
接
軌
之
精
神
，
朝
﹁
推
動
區
域
籌
資
中
心
﹂、
﹁
推
動
資
產
管
理
業
務
﹂、
﹁
發
展
多
樣
化
金
融
服

務
﹂、
﹁
強
化
金
融
市
場
體
質
﹂
等
方
向
，
研
提
多
項
相
關
議
題
。
其
中
保
險
工
作
小
組
之
議
題
有
，
吸
引
國
際
大
型

保
險
集
團
來
台
經
營
、
發
展
保
險
業
成
為
亞
洲
區
域
保
險
集
團
、
有
效
運
用
保
險
及
退
休
資
金
協
助
發
展
國
內
經
濟
、

推
動
保
險
業
為
退
休
金
之
管
理
機
構
、
鼓
勵
保
險
產
品
發
展
與
創
新
、
推
動
保
險
業
電
子
商
務
、
建
立
保
險
業
退
場
機

制
、
強
化
預
防
保
險
業
清
償
危
機
之
預
警
機
制
等
。
其
後
保
險
局
魏
寶
生
局
長
主
持
召
開
保
險
工
作
小
組
會
議
，
再
依

委
員
會
議
決
議
之
議
題
提
出
具
體
措
施
；
包
括
放
寬
保
險
業
務
範
圍
及
資
金
應
用
、
協
助
保
險
業
擴
展
至
大
陸
及
東
南

亞
市
場
、
建
構
保
險
業
公
司
治
理
制
度
、
建
置
分
級
審
查
保
險
業
送
審
保
單
標
準
、
建
立
保
險
審
查
委
員
之
遴
選
與
管

理
制
度
、
鼓
勵
加
速
開
辦
電
子
保
單
、
強
化
公
︵
協
︶
會
自
律
組
織
功
能
、
研
擬
保
險
業
退
場
作
業
與
配
套
措
施
、
建

立
完
善
之
保
險
業
財
務
及
業
務
資
料
庫
、
鼓
勵
保
險
業
擴
大
整
合
與
策
略
聯
盟
、
督
促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與
國
外
機

構
合
作
培
訓
等
。
龔
主
委
在
會
中
特
別
提
出
為
配
合
整
個
金
融
產
業
的
改
革
，
政
府
在
兩
年
內
要
制
訂
金
融
服
務
法
。

在
第
一
次
委
員
會
議
本
會
理
事
長
王
事
展
建
言
，
他
認
為
議
題
各
項
目
標
皆
正
確
，
但
辦
事
非
錢
非
人
莫
辦
，
所

以
錢
的
獲
利
力
誘
因
和
租
稅
鼓
勵
措
施
十
分
重
要
。
因
此
為
長
遠
計
，
在
人
才
與
錢
財
方
面
最
值
得
大
家
深
思
和
討

論
；
例
如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
可
以
運
用
，
因
其
來
於
自
銀
行
、
保
險
業
之
營
業
稅
，
故
不
能
只
用
於
處
理
銀
行
呆
帳

問
題
，
若
用
之
於
保
險
業
的
發
展
也
必
大
有
助
益
；
建
議
趁
條
例
修
訂
之
際
，
將
來
自
保
險
業
的
基
金
回
歸
於
保
險
業

發
展
之
用
，
自
然
能
收
到
有
錢
好
辦
事
的
良
好
效
果
；
並
建
議
由
業
者
與
政
府
共
同
出
資
建
立
世
界
級
的
國
際
金
融
或

保
險
學
院
，
比
照
工
研
院
的
建
制
為
國
家
培
育
國
際
金
融
人
才
，
建
立
台
灣
保
險
在
國
際
保
險
市
場
的
地
位
；
保
險
業

要
進
軍
國
際
市
場
，
就
不
致
流
於
喊
口
號
；
另
台
灣
保
險
市
場
出
現
多
層
傳
銷
現
象
，
造
成
市
場
混
亂
，
對
業
者
與
消

費
者
均
屬
不
利
，
宜
建
立
有
效
規
範
，
以
維
市
場
公
平
競
爭
秩
序
；
最
後
對
當
前
保
單
規
劃
之
利
潤
三
％

六
％
若
能

適
度
放
寬
，
使
財
產
保
險
業
獲
利
增
加
對
產
業
發
展
自
大
有
幫
助
等
，
皆
屬
針
對
時
弊
代
表
業
界
發
出
的
心
聲
。

八
月
十
七
日
召
開
第
二
次
委
員
會
會
議
，
綜
合
各
小
組
工
作
會
議
之
提
案
，
按
策
略
發
展
五
大
方
向
逐
項
就
具
體

措
施
應
增
修
法
令
、
配
合
事
項
及
完
成
期
限
編
成
﹁
金
融
服
務
業
發
展
綱
領
及
行
動
方
案
﹂
並
提
出
討
論
，
其
中
涉
及

保
險
業
由
保
險
局
主
辦
之
項
目
如
下
：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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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
推
動
小
組
預
定
於
九
月
二
日
召
開
﹁
金
融
服
務
業
發
展
會
議
﹂
大
會
。
九
月
十
六
日
經
建
會
彙
總
﹁
服
務
業
發
展

綱
領
與
行
動
方
案
﹂
送
行
院
核
定
後
實
施
。
此
次
行
政
院
為
配
合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，
推
動
我
國
成
為
區
域
金
融
服
務
中

心
，
責
成
經
建
會
及
金
管
會
劍
及
履
及
的
積
極
推
動
，
針
對
我
國
當
前
之
金
融
困
境
，
這
個
稱
為
第
二
階
段
金
融
改
革

工
程
在
短
短
僅
有
三
個
月
的
時
間
內
提
出
具
體
而
有
效
之
改
革
措
施
與
方
案
，
並
貫
徹
執
行
，
以
期
在
投
資
方
面
增
加

吸
引
力
，
要
國
際
方
面
提
昇
競
爭
力
，
無
疑
是
游
內
閣
的
重
要
施
政
之
一
，
也
是
一
項
嚴
峻
的
挑
戰
；
且
讓
大
家
拭
目

以
待
，
為
我
國
金
融
服
務
業
開
展
新
局
；
明
天
才
會
更
好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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